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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362 股票简称：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：临2026-003

债券代码：243700 债券简称：25 江铜 K1

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

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

对外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担保人：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和鼎铜业）

被担保人：富冶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富冶集团）

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和鼎铜业实际为富冶集团提供的担

保余额为 234,798 万元；富冶集团实际为和鼎铜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

822,818 万元（其中超出的 532,818 万元为富冶集团自愿为和鼎铜业

提供的担保）。

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是

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无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

为了满足和鼎铜业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拟以和

鼎铜业作为甲方；富冶集团作为乙方；江西和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和立环保）、江西和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和丰环保）、

浙江富和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富和置业）作为丙方，各方经协商

签署了《互保协议》，约定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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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乙双方每年的互保累计余额（即每日结余上限）不超过人民币

360,000万元。为免疑义，甲乙双方于2026年1月1日前签署但在上述

期间仍然有效的担保合同的担保余额，也纳入该年度最高限额中。每

笔银行贷款合同签署的时间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，每

一笔贷款业务的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。丙方担任富冶集团的反担保

人，以自有的全部资产向和鼎铜业承担连带责任。

（二）审议情况

2026年1月19日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十

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《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浙江江

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以9票同意，

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。

（三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担保方 被担保方

审议批准

的最高担

保额度

本次担保前

对被担保人

的担保余额

是否有反担保

和鼎铜

业
富冶集团 360,000 234,798

是，和立环保、和丰

环保、富和置业为富

冶集团提供反担保

本次担保前对被担保人的担保余额，也纳入本年度最高担保额度

中。

二、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担保人：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

（二）住所地：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工业功能区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：丁治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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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（五）注册资本：壹拾贰亿捌仟万元整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阴极铜、硫酸的生产、加工、销售及相关技术

服务。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的项目投资和经营；阳极泥、水渣、尾渣、

石膏、硫酸镍、氧化锌销售；货物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法律、行政

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，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

证后方可经营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

（七）财务指标：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和鼎铜业经审计的总资

产为1,070,129万元，总负债为696,697万元，净资产为373,432万元。

202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,207,780万元，实现净利润52,834万元。

截至2025年11月30日，和鼎铜业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,641,248

万元，总负债为1,227,660万元，净资产为413,588万元，2025年1—

11月，实现营业收入4,654,746万元，实现利润总额50,688万元。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被担保人：富冶集团有限公司

（二）住所地：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谢家溪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：罗忠平

（四）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（五）注册资本：壹亿零贰佰贰拾万元整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常用有色金属冶炼；贵金属冶炼；

有色金属压延加工；金属材料制造；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；

金属材料销售；金银制品销售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固体废物治理；再生资源回

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；再生资源加工；再



4

生资源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；以自有资金从

事投资活动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

交流活动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黄

金及其制品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：

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化学品仓储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

（七）财务指标：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富冶集团经审计的总资

产为722,591万元，总负债为457,713万元，净资产为264,878万元。

202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,598,135万元，实现净利润106,288万元。

截至2025年11月30日，富冶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,047,802

万元，总负债为688,409万元，净资产为359,393万元。2025年1月—

11月，实现营业收入1,782,993万元，实现利润总额99,594万元。

富冶集团为和鼎铜业的参股股东，持有和鼎铜业40%的股权。富

冶集团不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项下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协议约定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，和鼎铜业与富

冶集团双方每年的互保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60,000万元。为免疑

义，和鼎铜业与富冶集团双方于2026年1月1日前签署但在上述期间仍

然有效的担保合同的担保余额，也纳入该年度最高限额中。每笔银行

贷款合同签署的时间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，每一笔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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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的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。

富冶集团承诺一旦其资产负债率达到70%后应即刻停止新增互保

协议项下的贷款，并书面告知和鼎铜业，和鼎铜业在履行相应的审批

程序之前，不再为富冶集团资产负债率达到70%后新增的贷款提供担

保。就互保协议项下的和鼎铜业为富冶集团于2026年1月1日至2026

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银行贷款合同提供的担保，和立环保、和丰环

保、富和置业同意担任富冶集团的反担保人，以自有的全部资产向和

鼎铜业承担连带责任的反担保。

五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为了满足和鼎铜业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新互保

协议项下，和立环保、和丰环保、富和置业担任富冶集团反担保人，

以自有的全部资产向和鼎铜业承担连带责任。富冶集团为和鼎铜业提

供超出532,818万元的担保为自愿提供，新互保协议项下的相互担保

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及正常经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及防范风险。

六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江西铜业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子公司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》，

公司董事会认为签订互保协议是为满足和鼎铜业经营及业务发展的

需要，降低融资成本。和鼎铜业与富冶集团互相提供融资支持，是在

和鼎铜业的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，条款公平合理，符合

公司整体利益，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正常经营构成影响，没有侵

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，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，

同意该担保事项。

七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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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25年11月底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34,798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3.01%；富冶集团实

际为和鼎铜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22,818万元（其中超出的532,818

万元为富冶集团自愿为和鼎铜业提供的担保）。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

（一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

（二）《互保协议》

特此公告。

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1月 20 日


